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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四川省集采药品“进民营医疗机构”承诺书
（样本）

本机构作为医保定点民营医疗机构，自愿参与四川省集采药

品“进民营医疗机构”工作，现就严格遵守相关政策要求作出如

下承诺。

一、承诺自愿参与集采

自愿参加国家、联盟及四川省组织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，按

要求向属地医保部门提交相关材料，纳入“三进”工作名单后，

主动配合名单公示及动态更新，积极与中选企业建立供货关系。

二、承诺做好药品配备

承诺配备一定数量集采药品，严格从四川省“三进”集采药

品供应清单中选定药品，并兼顾药品多样化，满足不同患者用药

需求。

本机构为[□民营综合型三级医院/□其他民营医院]，承诺实

际配备集采药品品种数达到规定要求（综合型三级医院≥80种，

其他民营医院≥50种）。

三、承诺规范执行价格政策

销售集采中选药品时，严格执行售价不高于对应中选价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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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不擅自提价。销售集采药品过程中，不强行搭售或捆绑销

售其他产品，保障患者自主选择权。

四、承诺落实集采政策要求

按要求如实填报上年度集采药品实际采购量和下年度需求

量，不虚报、瞒报数据。及时接收并使用省级集采平台账号，按

要求完成购销合同签订，配合医保部门及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

心开展政策解读和平台操作培训。根据临床需求优先采购集采中

选产品，按时完成合同约定采购量。

五、承诺接受“三进”监测监督

杜绝串货、倒卖集采药品等违规行为，不刻意引导患者购买

高价非中选药品。自愿将参与集采情况纳入医保绩效考核，接受

医保部门的监测监督及相关检查。

六、其他承诺

主动配合医保部门开展政策宣传，向患者告知集采药品相关

优势，营造良好就医氛围。若达到 “集采便民民营医院” 授予

条件，自愿申请相关标识牌，并规范展示使用。

若违反上述承诺或“三进”相关政策要求，自愿接受约谈、

通报、摘牌、暂停或取消参与“三进”资格等处理；相关医务人

员违规的，同意按《四川省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

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医保规〔2025〕1号）进行记分管理。

本承诺函内容真实有效，本机构将严格履行各项承诺，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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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各界及医保部门的监督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